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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洪于媜
電話：06-6351762
電子信箱：edu431@tn.edu.tw

受文者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社字第11113472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交通部為能有效降低國內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，策

定111年10至12月短期道安強化重點項目及改善策略，請

各校依說明二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111年10月13日南市交安字

第1111327866號函辦理。

二、交通部訂定111年10至12月短期道安強化4項重點項目及其

改善策略，請各校配合教育宣導:

(一)「速度管理」：透過活動宣導民眾開車、騎機車勿違規

超速，以保行車安全。

(二)「避免無照及戴妥安全帽」：

１、機車:勿無照駕駛、騎乘機車戴安全帽。

２、自行車:騎乘自行車戴安全帽。

(三)「非號誌化路口」：請宣導行人通行路口「停看聽」; 

車輛行經路口「慢看停」。

(四)「科技執法」：該設備已建置完成，執法單位將自10月

起啟動執法，請宣導民眾務必守法勿有違規僥倖心態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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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受罰。

三、有關交通教育宣導教材各校可至交通部-168交通安全入口

網https://168.motc.gov.tw/-教材與文宣項下連結教

學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
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特幼教育科、本局社會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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